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 

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作为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关于

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董事行为指引》等有关规定，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我们对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相关议题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一、关于2018年度计提单项资产减值准备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采用稳健的会计原则，依据充分合理，决策程序

规范合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规章制度，能客观公允反映公司截止2018

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且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

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

们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二、关于拟投资设立公司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拟对外投资设立公司有利于完善公司在冶金装备领域的产品布局；有利

于业务模块的精细化、专业化；有利于整合公司优势资源，提升公司竞争力。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事项时，关联董事须回避表决。 

三、关于拟投资设立公司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本次投资设立子公司，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严格遵守关联董事回避制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投

资者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的关联交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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